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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第 05/06 號文件  

 
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

 
更佳空氣質素優先範疇的未來路向 

 
目的 
 
 本文件就委員會的更佳空氣質素報告向委員作匯報，並
邀請委員考慮如何推行社會參與過程。 
 
背景 
 
2. 委員已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上一次會議中得悉更佳空
氣質素研究小組的報告，並同意進一步說明多項建議措施所
帶來的影響。 
 
委員會的更佳空氣質素報告 
 
3. 附錄 A 載有委員會的更佳空氣質素報告。該報告是徵詢
過委員會副主席和研究小組成員的意見後而擬備的，並已於
二零零六年十月初呈交委員會主席。 
 
4. 報告第 7章列出委員會就政府未來工作的建議。第 7.2節
提出某些措施，供政府考慮和執行。這些建議涉及發電、運
輸和工業界別。事實上，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施政報告亦已
提出若干措施，該等措施與委員會的某些建議相吻合，當中
包括向舊式柴油商用車輛的車主提供一筆過資助，鼓勵他們
轉用新車；提供稅務優惠，鼓勵使用環保型私家車；在二零
零七年年初開展一項全面研究，檢討香港空氣質素指標，並
制定長遠的空氣質素管理策略。此外，政府亦將立法規定長
怠速歐盟前期重型柴油車輛安裝催化器，以及規管印墨、塗
料和某些消費品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。 
 
5. 在委員會報告的第 7.3節，委員會亦列出某些需要公眾作
進一步討論的事項，這些事項將成為新一輪社會參與過程的
工作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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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未來路向 
 
6. 請委員指示可持續發展策略工作小組就更佳空氣質素優
先範疇推行新一輪的社會參與過程。考慮過委員會報告第 7.3
節在這方面的所列事項後，建議是次社會參與過程涵蓋以下
範疇： 
 
(a) 空氣污染指數高的日子需要採取的適當行動，例如推
行主要道路收費計劃，以減低市民駕車意欲；減少使
用油基油漆、溶劑和清潔劑，以及停止使用柴油推動
的設備； 

 
(b) 用電需求管理，以促進能源效益和節能措施，例如所
有 私 人 機 構 辦 公 室 和 學 校 的 氣 溫 維 持 在 攝 氏 25.5
度，以及通過適當的誘因或稅項罰款，鼓勵在非繁忙
時間用電。由於用電需求不太受價格變動所影響，當
局可通過立法及提供誘因兩者結合的方式，達致這個
目的。。其他可行的措施包括強制性能源守則，以及
對新建樓宇推行強制性環保建築守則等，以及 

 
(c) 繁忙時間收費機制(例如道路收費)，以減少交通擠
塞。 

 
7. 委員會報告第 7.3節亦提出應否強制停車熄匙。鑑於政府
已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要徵詢公眾意見，
以決定是否立法強制停車熄匙，為免工作重複，委員會的社
會參與過程不會涵蓋這個事項。雖然如此，為促進公眾就此
優先範疇的討論，社會參與過程或會涵蓋持份者關注的其他
相關事項，例如普羅市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為改善空氣質素
盡一分力。 
 
8. 參考過往社會參與過程的經驗，可持續發展策略工作小
組將成立新的更佳空氣質素支援小組，以協助推行社會參與
過程。該支援小組將負責擬備一份“誠邀回應”文件，以及
開展公眾參與階段的工作。按既定做法，可持續發展策略工
作小組主席在徵詢過成員的意見後，將負責籌組新的支援小
組，盡快開展工作。附錄 B 載有支援小組的建議成員和職權
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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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我們希望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左右開展社會參與過程。以
下為初步時間表： 
 

日期 事項 
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／十二
月 

成立支援小組 

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至二零
零七年三月 

擬備“誠邀回應”文件 

二零零七年四月至八月 公眾參與階段 

二零零七年九月至十月 分析持份者的意見和草
擬委員會報告 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發表委員會報告 
 
10. 借鑒人口政策社會參與過程的經驗 1，我們將在二零零七
至零八財政年度撥備約 270萬元，作日後舉行社會參與過程
之用，當中約 170萬元將由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 2，以支付印
刷“誠邀回應”文件、組織參與活動，以及獨立匯報服務等
方面的費用。其餘的 100萬元將由其他政府資源資助，以支
付社會參與過程的多項宣傳安排費用，例如電視/電台的政府
宣傳短片及聲帶，以及巡迴展覽方面的費用。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就人口政策社會參與過程而言，二零零六至零七和二零零七至零八財政年度將需要

約 260 萬元，當中約 145 萬元在本財政年度由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，以支付印刷

“誠邀回應”文件、組織參與活動，以及獨立匯報服務等方面的費用；於下一個財

政年度，將撥備 15 萬元的可持續發展基金，以支付印刷策略文件和相關安排的費

用。其餘的 100 萬元在本財政年度由其他政府資源資助，以支付政府宣傳短片及聲

帶與巡迴展覽等方面的宣傳安排費用。  

2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第 06/05 號文件中再次確定其早前的決定，即委員會每年可從可

持續發展基金中動用 200 萬元，作為其推動與可持續發展活動相關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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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求意見 
 
11. 請委員閱覽附錄 A 的委員會報告，並請通過更佳空氣質
素優先範疇社會參與過程的建議範圍、時間表和財政預算(見
上述第 6至 10段)。 
 
 
 
 
 
委員會秘書處 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


